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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AB_E6_89_A7_E4_c22_654135.htm 医师申请变更执业

注册事项属于原注册事项属于原注册主管部门管辖的，申请

人应到原注册主管部门申请变更手续。 医师申请变更执业注

册事项不属于原注册主管部门管辖的，申请人应当先到原注

册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注册事项和医师执业证书编码，然

后到拟执业地点注册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执业注册手续。 

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变更执业注册事项的，除依照前款规

定办理有关手续外，新的执业地点注册主管部门在办理执业

注册手续时，应收回原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，并发给新的《医

师执业证书》。 主管部门在自收到变更注册申请之日起30日

内办理变更注册手续。对因不符合变更注册条件不予变更的

，应当自收到变更注册申请之日起30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，

并说明理由。申请人如有异议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

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医师在办理变更注册手续过程中，

在《医师执业证书》原注册事项已被变更，未完成新的变更

事项许可前，不得从事执业活动。 相关推荐： #0000ff>2011

年公卫执业医生综合笔试题型介绍 #0000ff>公卫医师的注册

程序是什么 #0000ff>公卫执考实践技能考什么 特别推荐：

#ff0000>2011年公卫执业医师考试大纲 #0000ff>考试时间 欢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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